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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接受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原始憑證檢核表  
受補助團體: 

補助事項: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續維持之獎

勵金經費 

其他注意事項:  

類別  檢核項目  
受補助單

位檢核  
業務單

位檢核  

(一)  

統  一

發  票  

  

  

  

  

  

1.應檢附發票「收執聯」，另開立日期填寫完整且買受人為受補助團體。    

  

  

  

  

  

  

  

  

  

  

  

  

  

  

  

2.購買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3.總計欄之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大寫金額書寫相符。  

4.無法逐項寫填寫品名、數量、單價者，已檢附貨品明細清單。  

5.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已註明者，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6.「紙本電子發票」已先行影印一份，由經手人簽章後，再併同原始紙本電子

發票向機關申請經費報支。  

7.收銀機發票是否列有受補助團體統一編號，如無者，已加註並加蓋統一發票

專用章。  

8.收銀機發票如僅列貨品代號者，已加註貨品名稱，並由經手人簽章。  

(二)  

廠  商

收  據  

  

  

1.開立日期填寫完整且買受人為受補助團體。    

  

  

  

  

  

  

  

  

  

2.購買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3.合計欄中文大寫金額書寫正確。  

4.店章列有店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地址、電話，缺漏者已補列。  

5.店章戳有「統一發票專用章」字樣者，應開立統一發票。  

(三)  

個人或團體領

據或收據(鐘點

費、出席費、表

演費、場地  

等)  

  

  

1.有「領據」或「收據」字樣。    

  

  

  

  

  

  

  

  

  

  

  

  

  

  

  

  

   

2.受領日期填寫完整，且支付單位(即受補助團體)已填寫。  

3.受領事由已填寫，且單價、數量、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4.領受總額中文大寫書寫正確。  

5.領受人姓名(或團體名稱)、身分證字號(非本國人士填寫護照號碼、團體填寫

統一編號)、戶籍(或團體登記)地址填寫完整，並由領受人(或團體負責人、會

計及出納)簽章清晰完整。  

6.鐘點費支付數與實際授課時數相符(檢附實際課程表)。  

7.出席費支付數與實際出席場數相符，且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本機關人

員及應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不得支領。  

8.表演費支付數與實際表演場數相符。  

9.如有涉及所得稅及健保費補充保費部分，已分別依所得稅法及全民健康保險

法規定辦理。  

10.受補助單位不得以自有場地出租列為場地費。  
1.僅補助金額之原始憑證須送回，並依經費支出明細表所列受補助項目依序裝訂。  

2.檢核結果“是”者請用「」表達，檢核結果為“否”者，請補正錯誤或缺漏之原始憑證。  
3.無該項原始憑證類別時，請在已檢核欄用「-」表達。  

 承辦人:                         幼兒園園長(或負責人):  

  審查人員            幼教科承辦人         股長          督學           科長  

已註解 [張寶文1]: 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2]: 含二聯單、三聯單、電子發票，請逐一

檢視「檢核項目」並於「受補助單位檢核」第一格打勾 

已註解 [張寶文3]: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請逐一檢視「檢核

項目」並於「受補助單位檢核」第二格打勾 

 

已註解 [張寶文4]: 本案未有此類別 

已註解 [張寶文5]: 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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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續維持之獎勵金經費 

領 據 

茲收到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

續維持之獎勵金經費 

幼兒園名稱  

金        額   (數字大寫) 

佰 
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統一編號         

幼兒園地址  上列金額請以大寫(壹、貳、參、

肆、伍、陸、柒、捌、玖、零)表示 

連絡電話  

匯款機構  

請加蓋本局核備之幼兒園印信 

 

分行及代號 

(共7碼) 
 

匯款戶名  

匯款帳號  

注意事項：每欄位皆須確實填寫。 

 

 

 
承辦人:                   會計:                   園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黏貼存摺封面影印本(能清楚辨識帳號、戶名及銀行代

號，並蓋上”影本與正本相符章”及”園長(或負責人)章

”) 

如有臺銀帳戶，請檢附臺銀帳戶 

請務必填寫分行名稱或代號 

日期請務必填
寫 

請向所屬銀行確認園方帳戶是否包

含負責人姓名（尤其是使用郵局帳

戶的幼兒園），未能於封面顯示者

請務必在影本上標註並蓋章。 

已註解 [張寶文6]: 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7]: 請款金額以填寫「實際開銷」為原則； 

若實際開銷大於核定金額，則填寫「核定金額」 

倘有購買節能電器，上述金額須再扣除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8]: 必須與存摺封面之戶名完全一致 

已註解 [張寶文9]: 須為幼兒園之帳戶（戶名須有幼兒園名

稱） 

存摺騎縫處要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園長章」 

已註解 [張寶文10]: 務必核章 

已註解 [張寶文11]: 填寫核銷場次或完成補件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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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購 單 號 碼 :  

 

受款人清單號碼：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私立            幼兒園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編號 支出科目 金額 用途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準公共教

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續維

持之獎勵金經費 

  

承辦人 驗收或證明 會計單位 園長 

        

------------------------------憑-----證-----粘-----貼-----線------------------------------ 

採購 估價 

採購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估辦日期   

採購品名 規格(樣式) 數量 單位 
預估金額 最低金

額單價 
總價 備註 

單價 總額 
                  

                  

                  

                  

                  

                  

                  

                  

合計                 

                                  

請購單位 總務單位 會計單位 園長 

        

 

 

 

  

已註解 [張寶文12]: 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13]: 憑證編號、支出科目：依照核定表逐

項依序向下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14]: 金額：依發票或收據金額逐項填寫，

須扣除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15]: 「承辦人」與「驗收或證明」必須不

同人 

已註解 [張寶文16]: 「會計單位」與「園長」必須不同

人 

已註解 [張寶文17]: 估價：無須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18]: 採購單位：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

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19]: 申請日期：填寫最早的發票或收據日

期 

已註解 [張寶文20]: 採購品名、數量：依照核定表逐項依

序向下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21]: 預估金額：金額等同發票或收據，須

扣除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22]: 「請購單位」與「承辦人」必須相同

印章 

已註解 [張寶文23]: 「總務單位」與「驗收或證明」必須

相同印章 

已註解 [張寶文24]: 注意事項：發票或收據另行黏貼於 A4

紙張後檢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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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一發票(二聯單、三聯單)注意事項 

1. 幼兒園全銜(臺中市請寫繁體字)。 

2. 品名、數量、單價、總額務必寫(不可寫簡寫字)。 

3. 發票章如有負責人全名無須蓋廠商負責人私章，反之如果沒有，須

加蓋負責人私章。 

4. 如果以上有修改均蓋廠商負責人私章(請劃掉補字，不可用立可帶

修改)。 

5. 科目分配 

資本門:單價1萬元以上(含)。 

經常門:單價低於9,999 元以下(含)。 

6. 發票數量出現「1批、1 式、1 套」需附「出貨單明細」或「請款

單明細」，且加蓋店章。 

7. 明細含稅需跟發票金額一致。 

 

(1) 範例：二聯單檢附1張 

 

 

 

 

  

已註解 [張寶文25]: 統一發票(二聯單、三聯單)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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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範例：三聯單檢附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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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一發票(電子發票)注意事項 

1. 電子發票(無 QR Code)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園長章。 

2. 電子發票(有 QR Code)需複印一份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園長章。 

3. 留意統編及園所全銜是否有出現。 

 

(3) 範例： 

電子發票(無 QR Code) 

 

 

電子發票(有 QR Code) 

 

 

 

 

  

已註解 [張寶文26]: 統一發票(電子發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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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注意事項 

1. 幼兒園全銜(臺中市請寫繁體字)。 

2. 品名、數量、單價、總額務必寫(不可寫簡寫字)。 

3. 發票章如有負責人全名無須蓋廠商負責人私章，反之如果沒有，須

加蓋負責人私章。 

4. 如果以上有修改均蓋廠商負責人私章(請劃掉補字，不可用立可帶

修改)。 

 

(4) 範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已註解 [張寶文27]: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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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幼兒園> 

經費收支結算表 

計畫名稱：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續維持之獎勵金經費 單位：新臺幣元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核定項目 

本局核定 

計畫金額 

(A) 

本局核定補

(捐)助、(委

辦)金額 

(B) 

本局核定補(捐

助)、委辦比率 

(C=B/A) 

 實支總額 

(D)  

計畫結餘款 

(E=A-D) 

應繳回 

本局結餘款 

(F=E*C) 

(無條件進位) 

備註 

(違約金請備註

於此） 

業務費(經常

門) 
         -      

設備及投資(資

本門) 
         -      

合計  -   -     -   -   -  

本園資本門核

定補助金額為

___元，實際支

出為____元；

經常門核定補

助金額為___

元，實際支出

為____元。 

超出核定金額

___元由本園自

籌支應，惟申

請貨物稅___補

助，爰實際領

取補助金額計

___元。 

 

支出機關分攤表：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元) 分攤比率 
◎倘涉及機關學校自籌款，請查填

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其合計數應

等於實支總額合計數。 
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 
臺中市私立○○幼兒

園 
                

合計  -  0.00%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          校長（機關/團體負責人）  

已註解 [張寶文28]: 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29]: A、B：依照核定表之「經常門」及

「資本門」總額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0]: C：表單自動帶入，請勿更動 

已註解 [張寶文31]: D：填寫「經常門」及「資本門」各項

之「實際開銷總額（含自籌）」，須扣除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32]: E：表單自動帶入，請勿更動 

已註解 [張寶文33]: 參照本局核定補(捐)助、(委辦)金

額(B)的設備及投資(資本門)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4]: 參照實支總額(D) 的設備及投資(資

本門)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5]: 參照本局核定補(捐)助、(委辦)金

額(B)的業務費(經常門)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6]: 參照實支總額(D) 的業務費(經常

門)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7]: 參照計畫結餘款(E=A-D)的合計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38]: 凡購買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

機，請自行至【經濟部能源署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

系統】確認，並檢附查詢畫面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product/Appr

oval/list.aspx 

已註解 [張寶文39]: 參照實支總額(D) 的合計填寫；若

購買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需扣掉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40]: 參照實支總額(D) 的合計填寫；若

購買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需扣除貨物稅 

已註解 [張寶文41]: 填寫設立許可證之幼兒園名稱 

已註解 [張寶文42]: 參照實支總額(D)扣掉 本局核定補

(捐)助、(委辦)金額(B)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43]: 務必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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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中市私立○○幼兒園 

申請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達成師生比1:12且持續維持之獎勵金經費 

執行成果報告 
(環境改善或固定式設備) 

項次  項目  

改善前照片 

(非固定式設施

設備為新申購者

免填) 

 

改善後照片 

(倘涉及「幼兒

園及其分班基本

設施設備標準」

所定高度、深

度、間距等相關

規範者，應併同

標示測量結果) 

   

改善方法 請簡要概述施作內容 

(新購置) 

項次  項目  

新購置    

購置用途 請簡要概述購買用途 

備註： 

1.本表項目請依經費核定表所列核定補助項目依序填列，並請分別提供改善前及改善後成果照片。 

2.補助項目倘涉及「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所定高度、深度、間距等相關規範者，改善後成果照

片應包括測量結果；倘有多處或特定設置地點者，應分別呈現成果照片。 

3.表格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已註解 [張寶文44]: 項次、項目：依照核定表依序向下填

寫，項目名稱須與核定表吻合，請自行增列表格 

已註解 [張寶文45]: 照片：須有「11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

經費購置」字樣，若不清楚須檢附至少遠照、近照各

一張；另計劃書倘有寫明各項目之數量，照片所示數

量須與計劃書之數量一致 

已註解 [張寶文46]: 改善方法：必須填寫 

已註解 [張寶文47]: 照片：須有「11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

經費購置」字樣，若不清楚須檢附至少遠照、近照各

一張；另計劃書倘有寫明各項目之數量，照片所示數

量須與計劃書之數量一致 

已註解 [張寶文48]: 購置用途：必須填寫 


